附件2

龙岩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25年度
50辆拟报废回收车辆情况介绍及要求

    一、待报废车辆情况说明
  龙岩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交公司”）2025年度需办理报废回收的车辆数为50辆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，待报废车辆情况如下：
1.车辆基本配置情况：50辆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为金旅XML6855JEVW0C型城市客车，车辆基本配置为：全铝车身、铝合金钢圈、空气悬架、直流电机直驱系统，车辆厂家配置的动力电池组为宁德时代磷酸铁锂动力电池，电量为129度，车辆整备质量9200Kg。
2.因市区公交车辆的特殊性，为节约车辆维修成本，长期以来，公司都将待报废车辆部分零部件拆解，做为维修备件使用，故部分车辆存在部分零部件缺失情况（三大总成件除外），在此特别说明。
二、车辆报废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.签订合同后，公交公司根据车辆停放地点及报废时限要求，分批次将车辆移交给买受人，买受人应在公交公司车辆移交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负责办理好汽车的报废手续，并出具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、和车管所《注销证明》交由公交公司存档。
2.要求全部采用拖车（硬连接方式）形式将车辆拖运至买受人停车场，买受人承担拖运期间的安全责任。




